附件1
2025年主题团日竞赛活动（秋季）
“优秀团日活动”推荐名额分配表
	学院
	“优秀团日活动”推荐名额

	教育科学学院
	2

	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
	1
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2

	历史文化学院
	2

	外国语言文化学院
	2

	国际文化学院
	1

	美术学院
	2

	教育信息技术学院
	2

	数学科学学院
	2

	生命科学学院
	2

	地理科学学院
	1

	计算机学院
	2

	心理学院
	1

	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
	2

	教师教育学部
	1

	少数民族预科班
	1

	文学院
	3

	经济与管理学院
	2

	法学院
	1

	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
	2

	体育科学学院
	2

	音乐学院
	1

	物理学院
	2

	化学学院
	2

	旅游管理学院
	1

	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
	1

	环境学院
	1

	继续教育学院
	1

	国际商学院
	2

	人工智能学院
	2

	阿伯丁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
	1

	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（微电子学院）
	2

	行知书院
	3



1. 校区名额约等于各校区支部总数/三校区支部总数×100；
2. 学院名额约等于各学院支部总数/三校区支部总数×100，各校区各学院名额之和不得超过当前校区名额总数；
3. 对部分团员数量较少、团支部数量较多的学院略有微调；
4. 可推荐活动数包含本科生、研究生团支部，请各学院合理分配，择优推荐；
[bookmark: _GoBack]5. 对于申报活动数量少于推荐名额的学院，其部分名额将分配至其他学院；
6.校级组织名额单列。
